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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术成果。 内

容分三大部分， 前两章为上篇， 主要讲金融

消费者保护的基础理论； 三至八章为中篇，

是对西方金融产业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

区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机制的分析； 最后两

章为下篇， 是对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机

制的分析。 书中运用了大量一手材料进行论

述， 特别是对西方金融业发达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的论述， 运用了不少外文原版文献， 这

使得论述更加具有说服力。

【精彩节选】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加强金融消费者

保护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改善微观审慎监

管构成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三条主线。

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 金融危机凸显金

融稳定对于货币稳定及经济安全与繁荣的重

要性。 世界各国 （地区） 也认识到仅仅维持

对单个机构和市场的审慎监管是不足的， 为

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健与活力， 有必要实施宏

观审慎监管。 因此， 在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

革中， 各国 （地区） 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的

防范， 设立宏观审慎监管机构， 提出逆周期

监管理论， 提出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监

管， 更加注重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

具体而言， 美国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

消费者保护法》 设立金融稳定监督理事会，

负责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应对可能危及

金融体系的威胁， 加强监管协调。 同时， 美

国联邦储备系统 （以下简称美联储） 负责对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 证券、 保险、 金融

控股公司等各类机构及金融基础设施进行监

管， 牵头制定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 欧盟于

2010 年通过 《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全

面改革金融监管体系。 在宏观审慎监管方

面， 根据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10 年 11 月

24 日关于欧洲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并

建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 1092/2010 条

例》 设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 负责欧盟

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 防范和减少系统

性风险。 该委员会由欧洲中央银行、 欧洲银

行管理局、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 欧洲保

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及各成员的相关监管

机构组成， 有权向三个审慎监管机构以及各

成员国监管机构提出警告或建议。 为响应欧

盟的建议， 根据 《2012 年金融服务法》， 英

国于 2013 年 4 月 1 日在英格兰银行金融理

事会内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

监管， 由英格兰银行、 金融行为监管局、 财

政部的人员组成。 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负

责识别、 监测与采取行动以消除或减少系统

性风险， 实现保护和强化金融稳定的目标;

该委员会的次要目标是支持政府的经济政

策。 金融政策委员会有权就特定的宏观审慎

政策工具作出决策， 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

差别化资本金要求等， 并要求审慎监管局或

金融行为监管局实施。 金融政策委员会有权

向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指示、

提出建议;监管机构若不执行， 需要作出公

开解释。 除英国外， 德国于 2013 年建立金

融稳定委员会， 取代之前的金融市场稳定常

设委员会。 该委员会负责金融危机发生时加

强财政部、 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局之间的合

作， 讨论事关金融稳定的关键问题， 发布警

告和建议等。

日本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强化了中央

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 于 2011 年发布

《日本银行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方案》， 将宏

观审慎监管与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测相结

合。 日本银行定期发布 《金融体系报告》，

评估金融体系稳定性;通过发挥最后贷款人

职能及时为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

持;注重从宏观审慎视角出发制定货币政策，

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完善支付结算体系，

增强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日本金融厅和日本

银行履行各自职责的同时， 共同努力实施宏

观审慎监管政策， 加强监管合作与协调。

2014 年 6 月， 这两个机构共同建立特别工

作小组， 其目的在于举行经常性联合会议，

加强监管协调， 确保日本金融体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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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对执行领域所有现

行有效的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及

地方司法性意见的检索和梳理，

并结合执行实务中的具体、 疑难

问题，将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地

方司法性意见进行分析和重新体

系性拆分、整理，通过对每章所设

实务问题项下的所有现行法律法

规的整理， 以及对相关典型案例

的梳理和分析， 帮助法律实务工

作者找到法律依据及典型案例。

本书收录了 40 多篇 “中国

破产法论坛·破产与金融问题专

题研讨会” 的参会论文， 以及开

幕式嘉宾致辞稿和大会主题演讲

稿。 本次会议聚焦管理人制度的

理论与实践问题， 围绕 “管理人

的选任与队伍建设” “管理人履

职与监督机制” 等议题展开深入

研讨， 成果丰硕。 收录论文内容

丰富， 理论联系实际， 为制度的

改革与完善提供了思路与创见。

本书以犯罪被害人为视角选

取相关问题分成十五讲的形式予

以探讨， 内容不仅涉及犯罪被害

人学， 还涉及刑法学、 刑事诉讼

法学甚至法史学等相关领域。 具

体探讨的内容有： 犯罪被害人的

涵义与分类 、 被害性与被害预

防 、 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

系、 犯罪被害人责任、 犯罪被害

人承诺、 被害赔偿与被害补偿、

被害援助等。

《犯罪被害人十五讲》 《保全与执行一本通》《破产法论坛》

B2 非常阅读 2020 年 3 月 18 日 星期三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中的

消费者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温树英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www.shfzb.com.cn

【作者简介】

温树英， 山西祁县人， 山西大学法学院

教授。 1995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国

际经济法系， 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0 年 6

月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学院， 获法学硕士学

位。 2003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

获法学博士学位。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2007.1-2007.12）、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 （2013.9-2014.8） 访问学者。 发表 《美

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改革及经验》 （载

《美国研究》 2015 年第 1 期）、 《WTO 法律

救济的现状与改革》 （载 《法学评论》 2008

年第 6 期）、 《WTO 体制下金融服务贸易

目标与监管目标的冲突与协调》， （载 《法

学家》 2006 年 5 期） 等文章， 著有 《金融

服务贸易的国际法律规制》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年版）。


